附件

重庆市梁平区2026年生态环境行政检查安排表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
	检查

类别
	检查方式
	牵头实施主体
	实施层级
	时间安排

	一、专项检查

	1
	污染防治攻坚战强化监督
	大气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秋冬季、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

	
	
	机动车环境监管单位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1—12月

	
	
	水污染防治重点监管单位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1—12月

	
	
	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地下水重点排污单位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自然生态保护科、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1—12月

	
	
	重点涉危企业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自然生态保护科、执法支队
	区级 
	1—12月

	2
	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重点饮用水水源地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岁末年初、高温汛期、重要节假日和重大活动等节点

	
	
	涉危险废物企业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自然生态保护科、执法支队
	区级
	

	
	
	页岩气企业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自然生态保护科、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加油加气站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区级
	

	
	
	核技术利用单位
	专项检查 
	现场检查 
	执法支队 、行政审批科
	区级
	

	二、其他检查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对象范围
	检查

类别
	检查方式
	实施层级
	牵头实施主体
	时间安排

	1
	对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的检查
	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企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者
	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自然生态保护科、执法支队
	1—12月

	2
	对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排放水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1—12月

	3
	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单位、个人和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检查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1—12月

	4
	对排放噪声（震动）的单位、个人和公共场所管理者的检查
	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
	线索核查/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四大队）
	1—12月

	5
	对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自然生态保护科、执法支队
	1—12月

	6
	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检查
	从事产生、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固体废物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自然生态保护科、执法支队
	1—12月

	7
	对核与辐射许可证的检查
	核技术利用单位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三大队）
	1—12月

	8
	对纳入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的检查
	纳入碳市场的重点排放单位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
	1—12月

	9
	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情况的检查
	可能对饮用水水源造成污染的单位和个人
	线索核查/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1—12月

	10
	对入河排污口的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
	1—12月

	11
	对排污单位执行排污许可制度情况的检查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四大队）、行政审批科
	1—12月

	12
	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
	建设项目的建设单位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四大队）
	1—12月

	13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的检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非现场检查
	区级
	行政审批科
	1—12月

	14
	对排污单位在线监测（监控）设备的检查
	有关排污单位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一、二大队）、监测站
	1—12月

	15
	对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使用和维修单位的检查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销售、使用和维修单位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污染防治科、执法支队
	1—12月

	16
	对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及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检查
	生产、销售、使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二大队）
	1—12月

	17
	对应当依法披露环境信息企业的检查
	应当依法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法制科）、法规宣教科
	1—12月

	18
	对环境风险企业环境应急管理制度和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的检查
	环境风险企业
	日常检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执法支队（应急科）
	1—12月

	19
	对申请有关行政许可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现场的检查
	申请有关行政许可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
	日常检查/线索核查
	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
	区级
	行政审批科、执法支队，有关科室
	1—12月


注：1.检查类别为日常检查的，采用“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开展检查。检查类别为“线索核查”的，应实时关注有关线索，及时核查。

2.检查方式为“现场检查/非现场检查”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检查方式。检查方式为“非现场检查”的，主要采取网络调查、线上核查、数据审查等手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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